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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33     证券简称：神火股份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5   

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 

一、简要介绍京仲裁字（2015）第 0352 号仲裁案的基本情况 

2015 年 2 月 10 日，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向北京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北仲”）提交了以山西潞安矿

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潞安集团”）为被申请人的仲

裁申请书。 

2015 年 2 月 12 日，北仲决定受理公司的仲裁申请。 

2015 年 2 月 16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《关于（2015）京仲案字第 0352

号仲裁案受理通知》。 

2015 年 3 月 16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

称“北京三中院”）《应诉通知书》（（2015）三中民（商）特字第

03811 号），该院已受理潞安集团提交的《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书》，

潞安集团请求确认 2012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《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

矿探矿权转让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转让合同》”）中仲裁协议无效。 

2015 年 3 月 16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《关于（2015）京仲裁字第 0352

号仲裁案中止仲裁程序的通知》。 

2015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三中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5）

三中民（商）特字第 03811 号），驳回潞安集团要求确认其与本公司

签订的《转让合同》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。 

2015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《关于（2015）京仲案字第 0352

号仲裁案恢复仲裁程序的通知》。 

2015 年 5 月 8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《关于（2015）京仲案字第 0352

号仲裁案反请求答辩通知》。 

2016 年 1 月 8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《关于（2015）京仲案字第 03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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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仲裁案再次延长审限通知》，本案审限再次延长两个月至 3 月 7 日。 

2016 年 3 月 8 日，公司收到北仲作出的《裁决书》（（2016）

京仲裁字第 0289 号）。 

2016 年 3 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二中院作出的执行案件受理通

知书、执行裁定书（（2016）沪 02 执 199 号）以及两份协助执行通

知书。 

2016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北京三中院《应诉通知书》（（2016）

京 03 民特 80 号），该院已受理潞安集团提交的《撤销仲裁裁决申请

书》，潞安集团申请撤销北仲（2016）京仲裁字第 0289 号仲裁裁决。 

2016 年 5 月 4 日，北京三中院开庭审理了“（2016）京 03 民特

80 号”申请撤销裁决案。 

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、3 月 18

日、4 月 22 日、4 月 25 日、5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

券日报、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

的《公司重大仲裁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03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

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04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28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5-029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33），以及 2016 年分别于 1 月 13 日、3 月 9 日、3 月 19 日、

4 月 2 日、8 月 2 日、10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2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05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7）、

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9）、《公司 2016

年半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8）、《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情况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57）。  

二、仲裁进展情况 

近日，有关北仲（2016）京仲裁字第 0289 号仲裁撤仲案（以下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3 

 

简称“本撤仲案”）的进展引起媒体关注：传闻本撤仲案因牵扯重大

利益受到行政干预，在不符合法定撤销仲裁理由、应当驳回起诉的情

况下被有关司法机关操纵，违反审判程序下，做出了对公司不利的判

决结果。 

公司充分理解市场有关各方对本撤仲案的高度关注。截至目前，

公司并未收到北京三中院出具的书面文件。 

由于本撤仲案涉案金额重大，北京三中院开庭审理后又超过法定

期限迟迟未能作出裁定，地方政府、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及公司十余万

名中小股东、数万余名公司员工均对该案进展情况极度关切。广大中

小股东经常通过电话、互动易平台质询，并多次要求投诉；公司员工

特别是退休干部职工多次要求上访。公司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

工作，及时披露案件进展，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推动仲裁事

项依法尽快审结，分别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向北京三中院、8 月 29

日分别向北京三中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9 月 26 日向北京三中

院寄送了关于恳请依法及时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作出裁定和尽快

审结的函件，并积极通过上市公司协会、人大代表等合法渠道多次反

映公司诉求，但至今没有结果。目前，该案审理已超出法定审限近

33 个月，虽经多方努力，但至今仍未审结。 

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。公司相信在当前全面深化

改革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，任何违规违法干预司法或插

手具体案件的行为必将受到追究，司法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应

该会让每一个司法案件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。 

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指定的信

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、上海证券报和巨潮

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4 日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